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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范围、要求和标准

序号
标的的名

称

所属行

业

数量

及单

位

▲技术要求

1

梧州市本

级行政事

业单位和

团体组

织、国有

企业、医

院能源

（用电）

费用托管

项目（一

期）

其他未

列明行

业

1项

一、项目概述

1.项目概况

为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目标及公共机构节能政

策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

动促进碳达峰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《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

等 7 部门联合印发<关于鼓励和支持广西公共机构采用市

场化机制实施节能降碳行动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等文件精

神，拟对梧州市本级符合推进能源费用托管条件的各类公

共机构及国有企业实施能源（用电）费用托管运营管理服

务。

2.项目范围与规模

本项目计划对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及国有

企业实施用电系统托管，托管范围包括空调系统、照明系

统、办公设备系统、动力系统、热水系统及特殊用能设备

等。托管基准为 2025 年度用电量及电费：

（1）基准期：项目实施前 1 年（2025 年）

（2）能源消耗基准：91,138,802.36 kWh/年

（3）能源费用基准：61,577,230.38 元/年。

托管的能源资源系统范围：详见附件 1。

改造边界范围

改造边界
梧州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、

医院用电系统

改造范围
包括空调系统、照明系统、办公设备系

统、动力系统、热水系统及特殊用能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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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等

3.项目运营目标

（1）在托管服务周期（一年）届满后，年度实际能耗

量，相比基准值，其节能率不低于 5%。

（2）构建梧州市公共机构“智慧综合能碳管理运营平

台”，推动精细化、智能化能源与碳排放管控。

（3）促进相关产业发展，助力地方经济，提供就业岗

位。

4.服务的性质及运营方式

（1）服务性质：能源费用托管服务。中标人对运营目

标负责，相比基准值不低于 5%的年节能率考核目标。

（2）运营方式：中标人负责整体运营，运营权不得转

包或分包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
1.能源费用托管的总体要求

（1）以 2025 年度用电量及电费作为托管基准。

（2）节能考核

1）考核周期：项目运营期（自节能改造期满起算）为

一个完整考核周期，节能改造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

3 个月。

2）考核与支付：运营期届满后，双方确认实际年节能

率。若节能率不低于 5%，采购人应在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

内全额支付最后一期（月）托管费用。

3）违约责任：若实际年节能率低于 5%，采购人有权

直接从最后一期应付费用中扣减 50 万元，扣减后余额应于

10 个工作日内支付。

2.梧州市公共机构能源诊断

根据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《公共机构能源诊断技术

导则》等核心法规和标准，对梧州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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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组织、医院开展能源诊断工作。本次诊断旨在系统分

析建筑分项能耗构成，评估能源利用结构与综合效率，识

别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，为提升能源利用效率、

实施低成本节能改造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。

3.梧州市公共机构“智慧综合能碳管理运营平台”建

设

（1）平台需整合空调智能管控、照明智能管控、办公

设备智能管控、能源精细化管控、智能动态补偿等核心系

统。

（2）运用计算机及物联网技术，将梧州市本级已部署

分项能耗计量装置的单位（含行政机关、学校、医院等）

接入“能源精细化管控系统”，实现对其分项能耗数据的

实时采集、动态分析与智能预警。

（3）通过平台化集中监控与 AI 人工智能技术，实现

对楼宇内照明、空调、办公设备等用能终端的规模化统一

管理与动态预警。系统须支持自然语言交互功能，使管理

员能够通过语音指令即可完成全楼能耗设备的调节与策略

部署，无需依赖传统电脑端手动操作，从而打造一个高效、

智能的“AI 楼宇管家”，全面提升能效管理水平与运营自

动化程度。

4.现场智能调控装置部署

在托管单位现场部署智能化调控设备与装置，系统化

构建能源精细管理基础。具体实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照

明智能控制及调光模块、空调智能控制器、办公设备智能

插座控制器、水泵变频控制器、无功补偿及谐波抑制装置

等。通过对主要用能系统的集中调控与优化，实现能源消

耗的实时监测，策略化管理支持基于时间、温度与光照等

多维条件的自动调节与联动控制。

5.建筑绿色化节能改造

（1）中标人须全面挖掘各机构节能潜力，系统性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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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性节能改造。主要实施内容包括：高效节能照明系统

替换、空调及热水系统整体能效提升、重点动力设备（如

水泵、电梯等）节能改造与优化、

负荷侧功率因数动态优化与补偿、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建

设等。通过对建筑用能系统的整体升级与优化，有效降低

能源消耗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，实现可持续的节能降碳目

标。

（2）改造方案需经采购人批准，确保技术先进、稳定

可靠。

6.精细化能源管理服务

中标人须在梧州组建专业能源管理团队，建立并实施

覆盖用能监控、诊断与优化的全周期管理制度。在不降低

室内环境舒适度的前提下，基于人工智能与数据模型，构

建动态、自适应的用能调控策略，对暖通空调、照明、办

公设备等主要用能系统实施精细化、弹性化运行管控，实

现能源消耗的实时监测、异常预警与策略优化，保障并持

续提升节能效果。

三、项目用能边界变化核定

在服务期内，若发生托管项目边界范围发生变化，如

用能设备和其它用能项的增减、建筑用能区域改扩建、供

能条件变化的调整、相关政策的调整等情况，双方依据国

家机关事务管理局《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实施规程》

（JS/T 301—2024），“8 项目调整”章节的内容进行结

算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完成上年度结算。

▲一、商务要求

服务期限（合同履行

期限）及地点

1.服务期限：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。整体服

务划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节能改造期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，原则上不

超过三个月；第二阶段为能源托管运营期，自改造工作完成并经采购人书面

确认之日起，直至一年服务期满为止。

2.关键节点与交付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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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“智慧综合能碳管理运营平台” 的系统部署、调试及全部节能改

造工程，须于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完成并交付验收。若投标人承诺的工期短

于上述期限，以投标承诺工期为准。

（2）能源费用管理：在能源托管运营期内，中标人负责承担并按时支

付约定范围内的全部能源费用。

（3）设施运维保障：负责对改造范围内所有设备、系统进行日常巡检、

维护、保养及必要维修，确保其安全、稳定、高效运行。

（4）定期效果评估：运营期结束后的一个月内，向采购人提交该年度

《能源管理效果评估报告》，内容需涵盖节能目标达成情况、运行数据分析、

系统性能评估及优化建议。

3.服务地点：梧州市。

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

培训要求 为采购人提供不少于 1次能源管理专题培训

故障响应
中标人投入设备发生故障须立即响应，12 小时内到场，24 小时内修复。

重要系统若 8小时内无法修复，须在 8 小时内提供备用设备。

期满移交

在合同期限内，采购人及用能单位原设备的日常运营管理、维护保养及

其所产生的费用仍由采购人及用能单位承担，项目中标人投入改造的新设备

的运营管理及故障维修及其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合同期满后，中标

人投资形成的所有有形资产及相关文件资料须无条件移交给采购人，并共同

完成系统全面检修。

验收标准

1.依据合同及现行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

规范验收。

2.验收不通过须整改至通过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

3.验收费用由中标人负责。


